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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冰箱 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试验方法及评价要求》

编制说明

一.标准工作概况

1.1 标准制定的背景与目的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实施，消费认知及育儿理念的转变，母婴行业得到了快速

增长，作为具备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的冰箱，也逐渐受到了消费者的关注。目前，对

于冰箱储藏婴幼儿食品的性能及技术的评价要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母婴群体

而言，冰箱对于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的好坏体现在对母乳及婴幼儿食品的贮藏品质维

持，储存时间长短及安全卫生保证；另外，对冰箱的材料安全也应该符合更高的标准

要求。

乳品所含营养成分齐全，容易消化吸收，对婴幼儿等特殊人群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目前已经有的电冰箱母婴功能评价规范，或是只针对冷柜的评估，或是只针对常

规理化指标进行评估，而非针对母乳及婴幼儿食品的保鲜效果进行评估，因此，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市面上带有的“母婴”字样的冰箱及冷柜等产品众多，不同企业的界定

和侧重点也有不同；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电冰箱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并不十分了

解，面对众多产品无法判断其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的品质好坏。因此，制定该技术标

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能够弥补现有标准不足，规范市场对电冰箱婴幼儿食品储藏效

果的评价，引领行业在产品健康、安全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1.2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提出、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牵头，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归口管理，由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等负责

起草。

本标准 2019年 11月 19日批准立项，标准立项号是中轻联综合【2019】366号。

1.3 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工作过程是以国内外现有的相关标准为基础，根据相关的测试数据，确

定评价指标。

（1）组建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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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主要承担单位是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

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

司，明确了海信（山东）冰箱有限公司为第一起草单位，主持本标准的起草。

（2）前期调研及资料整理

在现有标准化文件、电冰箱产品的技术推广、测试数据等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的基础上，明确工作计划和重点关注问题，奠定了标准的框架基础。

（3）评价指标的确定与标准草案的编写

起草阶段：标准初稿在 2019年 11月份形成，并分别于 2019 年 12月 17日在北

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2020年 6月 30日 第二次工作组会议（网络会议），工

作组成员单位的技术专家通过认真的讨论、仔细推敲，并经试验验证，确定了最具代

表性、可操作性强的评价指标及测试方法，形成本标准内容。

征求意见阶段：X月 XX日，标准征求意见稿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网站上公示，

同时通过邮件征求意见的方式广泛征求行业内的专家意见。截止到 X月 XX日，共收

到 XX个单位的 XX项反馈意见，其中采纳 XX项，工作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逐条处

理。

专家审查阶段：X月 XX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业内的专家在北京召开了标

准评审会，与会专家在听取了工作组的相关汇报后，本着科学求实、认真负责的态度，

逐章逐条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对部分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工作组根据

专家们的意见，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及完善，形成了报批稿。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与指导思想

2.1 标准制定的法律依据

标准依据以下相关的政策法规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2 标准起草的依据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以及 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 第 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的要求进行

编制；技术内容参考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相关标准，并结合国内相关冰箱企业产品的实

际情况。

2.3 标准制定的原则

本标准制定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性、适用性、先进性，结构合理、条理清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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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完整、可操作性强，无逻辑和语法错误。

三.主要技术内容

3.1 范围

规定了家用电冰箱储藏婴幼儿食品储藏食品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评价要求，

并界定了有关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声称具有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的家用电冰箱和部件。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5009.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23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GB/T 8059-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GB 19645-2010 巴氏杀菌乳

GB 2155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殊要

求

GB 21551.4-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电冰箱的特殊要

求

QB/T 498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溶出物限值和试验方法

3.3 术语和定义

标准中，抗菌、除菌、防霉、除异味的定义按照 GB 21551.1-2008、GB 21551.4-2010

的定义。新增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菌落总数增长率、总蛋白保有率、总脂肪保有率、

酸度增加率 5项定义。其中，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指维持婴幼儿食品储存品质及保证

食品安全与卫生的功能；菌落总数增长率是指在微生物试验中用百分率表示的菌落总

数增加的比值；总蛋白保有率是指在总蛋白试验中用百分率表示的试验后与试验前总

蛋白质含量的比值；总脂肪保有率是指在总脂肪试验中用百分率表示的试验后与试验

前总脂肪含量的比值；酸度增加率是指在酸度试验中用百分率表示的酸度增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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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4 技术要求

本标准对声称具有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的电冰箱产品需要满足的温度指标、微生

物指标（抗菌/防霉、除菌、菌落总数增长率及菌落总数）、除异味指标（三甲胺）、保

鲜性能指标（感官要求、总蛋白保有率、总脂肪保有率、酸度增加率）及材料安全要

求进行了规定与描述。

对于温度的要求，参考了英国母乳协会、北美母乳协会等对母乳保存温度的建议

以及国内外对母乳保存的相关研究文献等内容。本标准对母乳在冷藏及冷冻区的存放

温度提出明确要求：冷藏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专区温度的最热温度不高于 4℃；冷冻

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专区的最热温度不高于-20℃。

本标准中，微生物指标为抗菌/防霉、除菌，是考虑到有些品牌的冰箱产品应用

了抗菌技术或抗菌功能模块，并没有应用除菌模块或除菌技术，虽然抗菌制件无法做

到可视化，消费者的体验不直观，但为了兼顾行业市场的实际情况，本标准提出了抗

菌/防霉或除菌的要求为满足其中一项即可。同时，由于婴幼儿对食品的卫生要求更

高，样品的菌落总数也应满足相关要求，因此，将菌落总数增长量及菌落总数限量也

纳入微生物监测指标范围，并且此项为必须符合项，其中，要求样品在冰箱储藏的测

试周期内（冷藏48h、冷冻360h）的菌落总数增长率不大于15%；同时，参考

DB64/T1263-2016《生鲜牛乳质量分级》标准中符合优等品的要求，限定样品的菌落

总数限量不大于3×105 CFU/g(mL)。

除异味指标，由于 GB 21551.4-2010 中的“4.3 除异味要求”并没有明确三甲胺、

甲硫醇是“或”还是“和”的关系；国内检测机构（例如，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在依照 GB 21551.4 进行去除异味测试时，多是采用三甲胺作为臭源进行测试；而中

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冰箱 A+认证（“GK38电器产品性能认证实施规则”，电冰箱产品

见规则附件 11）、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电冰箱除菌、抗菌、净化认证规则”明确除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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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测试的臭源是三甲胺。综合以上情况，本标准的除异味测试采用三甲胺。另外，考

虑到婴幼儿对食品的需求等级比较高，对三甲胺的吸附或分解率确定为不小于 95%

（比 GB 21551.4-2010要求的≥90%更高）。

保鲜性能指标，综合考虑母乳的来源、现有相关标准的内容及考虑到T/CAS

335-2019《母乳存储冷冻柜》评价指标有母乳的总蛋白含量减少率、乳糖含量减少率、

维生素C减少率、钙含量减少率。本标准明确测试乳品样品为以生牛乳为原料经巴氏

杀菌工艺制得的全脂巴氏杀菌牛乳（替代母乳）。目前市面上牛奶按类型可分两类，

一种是新鲜牛奶，采用巴氏法杀菌，保质期较短；一种是常温奶，采用超高温杀菌，

保质期较长。由于巴氏杀菌牛乳因其热处理条件温和，充分保持了牛奶的鲜度，研究

表明未经杀菌的“生鲜乳”与经过巴氏杀菌的纯奶在营养及人体健康功能方面并没有

明显的显著性差异，且其来源有保证且资源充足，因此，全脂巴氏杀菌牛乳可作为替

代母乳的测试样品进行储藏性能的检测。

保鲜测试指标包含感官要求、总蛋白保有率、总脂肪保留率及酸度增加率。理由

如下：

感官要求是乳品的重要评价指标。GB 19301-2010《生乳》中的4.1及GB 19645-2010

《巴氏杀菌乳》中的4.2都对乳品的感官指标（包括色泽、滋味、气味及组织状态）进

行了明确要求。因此，感官要求是必测的一项保鲜性能指标。本标准中要求全脂巴氏

杀菌牛乳在冰箱储藏的测试周期内（冷藏48h、冷冻360h）色泽：呈乳白色或微黄色、

滋味；气味：具有乳固有的香味，无异味；组织状态：呈均匀一致液体，无凝块、无

沉淀、无正常视力可见异物。

牛乳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重要的营养物质，蛋白质是含量为3%-4%，其中80%以上

为酪蛋白，其余主要为乳清蛋白。其蛋白质含有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需的氨基酸，消化

率可达到98%-100%，乳类脂肪含量约为2.8%~4.0%，其以微粒状的脂肪球分散在乳液

中，容易消化吸收，吸收率高达97%，同时，乳脂肪中一些脂肪酸也是形成乳品良好

风味的重要成分。所以，本标准以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保有率，作为评价乳品在储藏过

程中营养成分变化的保鲜性能指标，提出蛋白质含量保有率/脂肪含量保有率的性能

要求为至少满足其中一项，并要求全脂巴氏杀菌牛乳在冰箱储藏的测试周期内，蛋白

质含量保有率/脂肪含量保有率不小于70%。

酸度是评价乳及乳制品新鲜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现在乳品企业检验牛奶是否合

格的必检指标。GB 19301-2010《生乳》中的4.2及GB 19645-2010《巴氏杀菌乳》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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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都对乳品的酸度进行了明确要求。因此，本标准将酸度增加率（就是酸度随时间时

间的变化情况）也作为评价冰箱对乳品保鲜性能的一项必测指标，并要求全脂巴氏杀

菌牛乳在冰箱储藏的测试周期内，酸度增加率不大于15%。

考虑到婴幼儿食品与冰箱材料有接触的可能性，因此，本标准对婴幼儿食品储藏

功能专区所用材料安全提出了需要满足QB/T 4984-2016的要求。

3.5 测试方法

本标准参考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的测试方法或检测机构认证的相关内容，对电

冰箱产品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的检测与评估进行了规范。

测试的一般试验条件：除了零部件测试外，进行其他测试项目时，应将电冰箱按

照 GB/T 8059-2016的 7.6“器具的运行要求”放置在检测室内。环境温度（25±0.5）℃，

相对湿度不超过 75%。冰箱产品的温度控制装置设定在制造厂商声明（说明书要求）

最有利于食品储藏的位置；如制造厂商没有声明，则将温度控制装置设定在中间位置

（本标准有明确说明的除外）。器具在使用前，用 75%酒精和清水擦拭电冰箱间室并

晾干，电冰箱至少运行 12h，待运行稳定后，开始测试。

检测时，将检测样品放置在制造厂商声明的婴幼儿食品储藏专区，并设定电冰箱

在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模式（如有）条件下运行。如制造厂商没有声明，则认为冷藏

室的带有“母婴”字样的专区为婴幼儿食品储藏的最佳位置、冷冻室的抽屉为婴幼儿食

品储藏的最佳位置。检测过程中，电冰箱门处于关闭状态。

测试乳品样品选用符合GB 19645要求的全脂巴氏杀菌牛乳。样品分装于容量为

500mL的食品分析专用的无菌水样采集袋中，且每袋装500g（精确到0.01g），并于冷

藏4℃保存待用。

对于在冷藏/冷冻婴幼儿食品储藏专区放置测试用的乳品样品，本标准对测试样品

的放置位置增加了示意图进行表示（如下图），并明确了放置于冷冻室的样品取出后

需要先将样品完全浸泡在温度为（37±1）℃的水中解冻30min，解冻结束后用吸水纸

擦拭取样袋上的水珠，再进行各项指标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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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冷藏/冷冻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专区牛乳样品摆放位置示意图

抗菌、防霉试验，按照GB 21551.2中规定的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

除菌试验，按照JDYB 003《电冰箱除菌性能试验方法（琼脂法）及效果评价》及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冰箱A+认证“GK38电器产品性能认证实施规则”的试验方法

进行。

在菌落总数的测试中，对测试样品用无菌吸管吸取充分混匀25mL乳样，按照GB

4789.2进行菌落总数的试验。

除异味试验，按照GB 21551.4-2010中“除异味检验方法”相关内容进行。

在总蛋白质保有率的测试中，对测试样品称取充分混匀相同质量的20g乳样（精

确至0.001g），按照GB 5009.5中的凯氏定氮法进行总蛋白含量的测试。

在总脂肪保有率的测试中，对测试样品量取充分混匀相同体积的10.75mL乳样，

按GB 5009.6中的盖勃法进行总脂肪含量的测试。

在酸度增加率的测试中，对测试样品称取充分混匀的10g乳样（精确至0.001g）。

按GB 5009.239中的酚酞指示剂法进行酸度的测试。

3.6 评价结果

结果符合表 1评价要求的电冰箱，评价为具有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的电冰箱。

表1 电冰箱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技术评价要求

类型 技术要求 评价要求

温度要求 冷藏婴幼儿食品储藏专区（4℃）

冷冻室（-20℃）
符合

微生物性能 抗菌/防霉
至少符合一项

除菌

菌落总数增长率 符合

除异味性能 三甲胺 符合

保鲜性能 感官要求 总蛋白保有率、总脂肪保

有率至少符合一项；感官、总蛋白质保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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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度增加率符合总脂肪保有率

酸度增加率

材料安全要求 食品接触材料安全要求 符合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不涉及国内外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冰箱产业属“顾客驱动型”产业，开发高质量的好产品是冰箱生产企业赢得消费者

青睐的关键。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实施，消费认知及育儿理念的转变，母婴行业得

到了快速增长，母婴冰箱作为冰箱的细分品类，也逐渐受到了消费者的关注。

本标准首次对电冰箱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进行了规范与定义，规定了电冰箱婴幼

儿食品储藏功能技术要求，涵盖温度要求、有效减少微生物（抗菌、防霉或除菌以及

菌落总数）、除异味、保鲜性能（保持婴幼儿食品的主要营养物质）及材料安全要求。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可进一步规范电冰箱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的概念，确保电冰

箱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对婴幼儿食品的贮藏品质维持及安全卫生保证，有利于促进行

业开展提高婴幼儿食品储藏质量及效果的因素研究，并针对这些因素进行相关技术的

研究及应用，提升电冰箱产品对婴幼儿食品的储藏品质，保障母婴群体食品储藏的健

康与卫生。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目前，IEC及国外标准中尚无涉及冰箱婴幼儿食品储藏功能或母婴功能冰箱的评

价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且与有关基础和相关

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标准，属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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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标准应用的建议

正常情况下，建议每三年由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内容进行评估，如有必要，开

展标准的修订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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